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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性骚扰，要勇敢说“不”
?案释法保障妇女儿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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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 是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本期 “专家坐堂” 聚焦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案释法， 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法规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健全妇女维权工作机

制，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社会环境不断优化。

案例1

?出去的女儿

不是泼出去的水

梁某系 A 村十三组村民 ，

2007 年嫁至 B 村一组， 没有办理

结婚证， 也没有迁出户口， 一直

在 A 村十三组参加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和养老保险。 2017 年 A 村十

三组集体所有的山地被征用， A

村十三组村民多次召开村民代表

大会讨论分配方案。 2018 年 1

月， A 村十三组正式拟定收益分

配方案， 每名成员首次分配 6000

元， 但梁某没有获得土地补偿款。

梁某认为， A 村十三组将其排除

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外， 剥夺

了她依法应当享有的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及收益分配权， 遂提

起诉讼。

经审理， 法院认为梁某虽然出

嫁至 B 村一组， 但是她的户口仍

在 A 村十三组， 仍在该组参加农

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不宜认定

其丧失 A 村十三组成员资格。 因

此， 对梁某提出的享有 A 村十三

组成员资格的诉求予以支持。 A 村

十三组应按每名成员 6000 元分配

的土地补偿款支付给梁某。

【法官说法】

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

策。但在现实生活中，农村村民往往

坚持“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

思想，使很多农村“外嫁女”的合法

权利没有得到保障。 本案不仅用司

法手段保障了妇女权益， 也对破除

封建陈规陋习、 落实男女平等的国

策起到规范、 指引作用。

案例2

?遇家暴请求司法保护

人身保护令阻断暴力

王某与田某婚后生育一子， 因

家庭矛盾， 王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离

婚。 法院查明 2019 年底， 双方约

定到某市民之家婚姻登记处办理离

婚， 因离婚不成， 双方在市民之家

门口相互殴打， 此后又发生多次家

庭暴力， 某派出所曾向被告田某下

达反家庭暴力告诫书。

原告王某经法官释明后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法院经审查

后作出民事裁定： 一、 禁止被申请

人田某对申请人王某实施家庭暴

力； 二、 禁止被申请人田某骚扰、

跟踪、 接触申请人王某及其相关近

亲属。 其后法院多次做调解工作，

最终促成双方达成离婚协议， 双方

自愿离婚并对子女抚养及探望等进

行了约定。

【法官说法】

人身安全保护令对阻断家庭暴

力， 保护受害人人身安全发挥着重

要作用， 受害人可以积极行使此项

权利。 当家庭暴力已经发生或有发

生预兆时， 受害者应立即向信任的

他人或妇联、 村委会、 派出所等机

构求助， 或将家庭暴力行为诉诸法

律， 请求司法保护。

案例3

?个人名义对外举债

未必是夫妻共同债务

2014 年 1 月?某 （已故 ） 向

孙某借款 58 万元， ?某收到借款

当日分别向案外人王某等人转账共

计 56 万余元。 后因?某未还本付

息， 且已去世， 孙某认为该笔债务

发生在?某与杨某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 且用于二人之子出国求学， 属

于?某与杨某的夫妻共同债务。 杨

某认为其与?某自 2011 年起分居，

依靠自己的工资收入供其子读书和

生活开支， 对孙某主张的借款不清

楚。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所涉借

款为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以个人名义对外所负债务， 孙

某主张?某所借款项系用于家庭

开支及其子的教育费用。 案涉借

款发生在?某之子就读高中期间，

系金额较大的短期借款， 约定的

利息较高， 从法院调取的杨某工

资收入可看出， 其工资收入属于

当地人均水平左右， 无需一次性

举债较大金额用于家庭生活， 故

该笔款项用于家庭日常所需不符

合日常经验法则。 对于超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这笔债务是

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从资金流

向可看出， ?某于借款当日几乎全

部转给不同的案外人， 经调查案外

人与?某均系业务往来关系， 孙某

应当承担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

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

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举证责任， 但

其未能举证证实， 因此法院对于孙

某主张案涉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的

诉请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举

债， 债权人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要

求配偶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情况频

频发生。 本案中， 在借款人去世，

配偶对债权人主张的债务毫不知情

的情况下， 法院合理分配双方举证

责任， 同时结合查证的款项用途、

配偶一方的收入情况等作出准确认

定， 依法维护了未举债配偶的合法

权益。

案例4

?对职场性骚扰

受害人勇敢说“不”

2020 年 1 月严某与某超市签

订劳动合同， 严某进入某超市内控

部任夜班内控员。 疫情期间， 严某

多次通过微信向同事宋某发送暧昧

语言、 黄色图片， 致使宋某家庭产

生矛盾， 宋某遂向某超市投诉严

某。

2020 年 3 月 19 日， 某超市以

严某在疫情期间个人的不当行为对

女同事家庭造成困扰为由， 通知将

严某夜班内控员的职位调整为肉禽

部 （该部均为男性员工） 营业员。

严某对该调岗安排不满， 未在指定

的时间到岗。 2020 年 3 月 25 日，

某超市书面通知严某解除劳动合

同。 严某不服申请仲裁， 仲裁裁决

某超市支付严某半个月的经济补

偿， 并驳回严某的其他仲裁请求。

严某不服向法院起诉， 法院未支持

其诉请。

【法官说法】

职场性骚扰一直是敏感且被社

会高度关注的话题， 一些受害者因

为担心成为流言蜚语的议论对象，

没有进行举报， 而是选择沉默或离

职 ， 这无疑是对职场性骚扰的纵

容。 案件的审理也给职场人员以启

示： 在碰到性骚扰时， 不要一味选

择沉默隐忍， 要敢于说 “不”！ 受

害者要注意保存相关的证据如微

信、 录音录像等， 以便后续通过用

人单位处理、 司法保护等途径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案例5

保护儿童合法权益

减少非婚子女困境

周某某、 向某 2018 年开始同

居， 同年 11 月生育女儿向某甲。

2019 年 3 月双方因家庭纠纷发生

矛盾， 向某与周某某的父亲发生冲

突， 经派出所处理， 达成调解协

议， 向某承认动手打了周某某的父

亲， 并赔礼道歉， 同时约定小孩随

周某某生活， 向某依法享有探望

权。 此后双方分开居住生活， 小孩

跟随周某某生活抚养。 周某某于

2019 年 7 月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

非婚生女儿由周某某生活抚养， 向

某给付女儿生活费、 教育费等。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争议焦

点在于双方同居期间非婚生子女的

抚养权问题。 双方于 2019 年 3 月

就小孩抚养问题已达成协议， 应当

按照协议履行； 同时， 两周岁以下

的子女， 一般随母亲生活。 故周某

某请求女儿向某甲随其生活抚养予

以支持， 同时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

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不直接抚养非

婚生子女的一方， 应当负担子女的

抚养费用， 向某依法应承担女儿向

某甲的生活费、 教育费和医疗费。

【法官说法】

父母基于亲子关系对子女有抚

养、 教育、 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不

论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 父母

都应履行相应的义务。 为减少非婚

生子女所面临的困境， 需加强宣传

引导， 鼓励适婚成年人选择依法缔

结婚姻， 建立健康和谐的家庭。

案例6

?认受遗赠协议效力

保护未成年人继承权

被继承人汪顺某及其妻刘某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育一子汪某

新。 汪某新生前与前妻结婚生育大女

儿汪甲、小女儿汪乙，后与郭某结婚又

生育一女郭某丙。 第三人周某系汪甲

之子。 被继承人汪顺某与刘某死后留

有案涉房屋一套。 2013 年，汪顺某在

两位律师见证下订立《遗嘱书》表示，

在其过世后将其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

3/4 所有权份额赠与曾外孙周某，遗

嘱执行人为汪甲。 2019年 3月，汪甲、

汪乙向公证处申请案涉房屋继承权公

证，主要内容为汪乙放弃继承，案涉房

屋由汪甲继承。 2019 年 4 月，汪甲依

据公证书向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房屋

过户登记。 后因郭某丙提出异议， 公

证处撤销了上述公证书。

法院经审理认为， 第三人周某在

受遗赠时系未成年人， 汪甲既是遗嘱

指定的遗产执行人， 又是周某的法定

代理人。 而法定代理人代理被代理人

行使继承权、 受遗赠权时， 不得损害

被代理人的利益。 因此汪甲不得通过

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导致周某丧失受遗

赠的权利， 减损其利益。 故第三人周

某应享有遗嘱为其设立的受遗赠权，

此也是对逝者遗愿的尊重。 最后法院

判决周某分得案涉房屋 3/4 的份额，

其余份额按法定继承。

【法官说法】

未成年人由于年纪尚小， 缺乏社

会经验和必要的知识， 自我保护能力

较弱， 他们的合法继承权较易受到侵

害， 因此强调对未成年人继承权的保

护十分必要。 如果法定代理人的行为

明显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的，

要依法予以否定 。 本案通过辨法析

理， 准确认定受遗赠协议的效力， 依

法保护了未成年人受遗赠的权益。

案例7

?学生自制力较差

直播打赏理应退返

张某某是某小学三年级学生。

2020 年疫情期间居家上网课，学习之

余喜欢看直播娱乐， 其使用母亲微信

绑定的银行账户向被告某直播平台多

次转账，用于充值给主播打赏，累计高

达 4万多元。张某某母亲发现后，多次

和某直播平台沟通， 恳请退还打赏款

项。但是某直播平台一拖再拖，最后直

接拒绝。 了解到该平台有多起未成年

人打赏网络主播事件， 均未得到有效

解决， 张某某遂向法院起诉。

案件审理过程中， 法院积极主持

双方调解， 对所涉事实进行调查， 在

充分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进行释法

明理。 最终， 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张某某申请撤回起诉， 某直播平台自

愿返还相应款项并已履行完毕。

【法官说法】

由于未成年人的自制力和分辨能

力较差，未成年人高额打赏主播事件频

发，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应

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引导他们从

小养成理性消费的习惯，家庭、社会、

司法各个层面共同发力， 为未成年人

的成长营造良好氛围。 本案的妥善处

理， 不仅让当事人感受到了司法的温

度， 更为未成年人高额打赏案件的处

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来源：湖北日报）


